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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簡畇庭
聯絡電話：08-7320415#5149
傳真：08-7322614
電子信箱：a251833@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8日
發文字號：屏府交觀字第113018162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30000A113018162700-1.pdf)

主旨：為本府車城鄉海口港休閒專用區展品「LUCAS」，自113年

12月2日次日起14日內(至113年12月16日)，開放受理無償

認養典藏事宜，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活動展品因巡展任務達成，為延續展品價值，及廣布

屏東特色，自本府113年12月2日公告次日起算，14日內

(113年12月15日)止開放申請。

二、若有認養意願者，請依旨揭期限自本府(交通旅遊處觀光管

理科)提出申請，相關申請資格條件及載運時間及地點等，

請詳閱「LUCAS」認養申請程序說明、申請書及款式列表資

料(如附件)。

三、請貴單位協助公告周知，申請者若有相關疑問，請於上班

時間電洽本案承辦人。

正本：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本縣各私立
職業學校、本縣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本縣各大專院校、本縣各公立高中職

副本：本府交通旅遊處觀光管理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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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海口港 
展示品 LUCAS 認養申請程序說明 

屏東縣車城鄉海口港休閒專用區 LUCAS 展示品，為有效活用及延續該展品，

開放受理一般民眾或單位申請認養，認養方式說明如下： 

一、申請日期：自本府公告次日起，14日內止開放申請。 

二、申請資格：單位或個人均可申請，單位請以代表人名義提出。申請人請依

認養申請書填寫完整資料並傳真至本府交通旅遊處觀光管理科受理申請。 

三、自本府公告次日起 14 日內將申請書傳真至本府交旅處觀管科，再由傳真電

話日期及時間作為優先順序並排定編號，本府依申請編號先後順序通知認養

人。 

四、受理申請數量：共 23隻 

五、載運時間及地點：自本府通知日 7日內，至海口港休閒專用區自行載運。 

六、申請注意事項： 

(一)以申請單位或個人認養最高以 5隻為限。 

(二)認養者自本府通知次日起 7日內，請自行至海口港休閒專用區載運，本府

不負責提供載送服務。 

(三)LUCAS 為無償開放認養，後續不得作為營利用途，且不得隨意丟棄，若未

來遭檢舉隨意丟棄或其他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事項，本府將依申請人簽收

單逕復妥處。 

(四)LUCAS 因原為戶外藝術展品，該藝術展品於本府受理並經通知運送後，不

接受退(換)貨，且本府不負後續維護管理、修復、保固責任，認養公告期

間均以 LUCAS 實際現況為主，可先行前往觀看現況展品。 

(五)若有未盡/變更事宜請依本府官方公告為準，不另做通知。 

七、LUCAS 款式如附表二。 

八、受理單位聯絡方式：屏東縣政府 08-7320415#5149、0955331090 簡小姐。 

九、傳真電話:08-7322614 

十、申請人於申請時，即視為已閱讀、了解並同意上述說明全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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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海口港 LUCAS 認養申請書 
編號:       

申請日期：113 年_____月_____日 

認養人(單位請填負責人)：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方式： 

LUCAS 展示編號：                            

本人           已明確閱讀申請書上任一條款，並願遵守所述規定，且不得將

此物從事任何營利及亂丟棄本人認養之展品，如有違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簽名：               

---------------(※以下由審查單位填具，申請人勿填寫。)---------------- 

受理編號： 

收件日期及時間：113 年    月    日      時     分  

□申請編號符合資格    □申請編號不符，經致電確認申請單位願改為____號      

□通知核准日期：113 年____月____日，預計載運日期：113 年____月____日 

□認養編號(現場送貨後填寫) 

本府現場人員：                    認養人簽收：               

承辦人                  科長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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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現況圖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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